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調解、調處 
不成 

住戶、管理委員會得按其性質請求 

建管處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 

建管處辦理會勘 

限期住戶配合改善 
司法途徑處理 

屆期不改善者 

社區管委會先行協調住戶配合檢查 

協調不成 

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§6 

住戶或管委會因維護、修繕專有部分、約定專用部分、共

用部分或設置管線，而必須進入或使用他人專有部分或約

定專用部分時，不得拒絕 

住戶拒絕 

依公寓大廈條例§47 處新臺幣 3,000 元以上 1 萬 5,000 元以下
罰鍰，得連續處罰 

向公所申請調解
或向建管處申請

調處 


